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基金最低持有份额及最低赎回份额的公告

为了配合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一步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优秀的服务，根据本公司旗下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决定于2007年12月12日起调整旗下基金最低持有份额及最低赎回份额。本次调整旗下基金包括有：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信银利”；基金代码：前端519997，后端519996、）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信金利”；基金代码：前端519995，后端519994）、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信增利”；基金代码：前端519993，后端519992）；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信利息”；基金代码：前端519999，后端519998）。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根据长信银利、长信金利和长信增利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决定：本公司旗下股票基金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保有份额余额的数量限制调整为1.00份。具体为：

将长信银利、长信金利和长信增利基金的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亦由100份调整为1.00份，即“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二、根据长信利息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决定：长信利息收益基金最低保有份额的数量限制调整为100份，最低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仍然为100份。具体为：
将长信利息收益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后保有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由500份调整为100份，最低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仍然为100份，“投资者单笔最低赎回份额为100份基金份额；若某笔赎回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网点）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00份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自动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网点）托管的基金全部份额一次性赎回。”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和各类业务规则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具体详情，请基金投资者咨询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66或021-3307484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xfund.com.cn。
    投资有风险，选择基金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12月8日

